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

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事项：鉴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陆续暴露

出多起违规担保诉讼，而且独立董事目前无法联系到实际控制人就违规担保及关联方占

用资金事项进行当面核实询证，因此独立董事无法就该事项发表意见。 

2、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公司实际控股股东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在本公司发生少量客房消费，以及本公司与关联公司惠州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高尔夫球场租赁事项为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的价格均按照市场价

格执行，是公平公允的。因惠州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租赁协议约定按时支付

2014 年上半年租金，且已延迟支付已达 6 个月以上，触及本公司与该物业原转让方惠州

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的回购条款。2014 年第六次董事会审议同意签订

该物业回购协议，该回购协议的签署和执行可以防止拖欠租金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同时

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利益。 

3、关于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所涉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意见：公司违反规定程

序在 2012 年 1 月 21 日为本公司实际控股股东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

保，债权人伍泽松诉至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项担保从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是在公司及董事会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为关联方债务做出的担保，该案

已经进入执行阶段。2014 年 2 月 18 日，法院对公司银行账户实施冻结，截止 2013 年度

报告披露日，冻结公司银行账户共 4,470,214.91 元。2014 年 4 月 25 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对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决定立案调查。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也因此为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 2014 年上半年度，公司陆续发现多单因违规担保、违规借款而引发的诉讼案件，

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独立董事将继续与公司董

事会其他成员、公司管理层一起共同参与维权行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应诉、抗辩，保

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4、关于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意见：鉴于公司发生多起违规担保事项，这些违规担

保事项均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涉及违规担保诉讼数量众多、金额巨大，独立董



事将积极持续督促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予以解决，并督促上市公司积极采

取维权措施积极应对，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抗诉、抗辩，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5、关于核销新都桑拿应收账款及已计提坏账准备的意见 

（1）独立董事刘书锦、郭文杰意见： 

2014 年 6 月 23 日，公司第四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新都桑拿承包协议的

议案》，我们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具体意见是“根据当时协议，在履行必要的追偿程

序后（包括法律手段），确实无法收回后，再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4 年 8 月 1 日，公司第六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桑拿承包费等相关

款项的议案》，我们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具体意见是“我们难以判断这种处理方式是

否最大程度的保护了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根据《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核销桑拿应收账款及已计提坏账准备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 终止新都桑拿承包经营合同》，公司已与 2014 年 7 月 1 日收回桑拿的经营

管理权，且已分别在 2014 年 6 月 23 日第四次董事会、2014 年 8 月 1 日第六次董事会通

过了关于终止承包协议和核销相关款项的议案。公司本次拟核销的坏账，不涉及公司关

联单位和关联人，公司本次拟核销的坏账，更能准确反映应收账款现状，真实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独立董事陈友春意见： 

公司 2014 年第四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终止桑拿承包合同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拟

核销的桑拿应收账款及已计提坏账准备，是就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本

人同意该项处理。上述事项不涉及公司关联单位和关联人，公司本次拟核销的坏账，更

能准确反映公司应收账款现状，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批准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   刘书锦  陈友春  郭文杰                          

                                                            2014 年 8 月 1 日 




